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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growing environmental crisis represented by haze in recent years, 

China is bearing more and more pressure on reducing fossil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 of 

greenhouse gas. The reform on green tax system represented by environmental taxes is not only 

imperative to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realize energy 

safet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moreover a direct demand on reduc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people. By comparing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environment tax in 19 maj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the world,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ommon practic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taxes, analyzed the regularity and loophole, and proposed for 

some suggestions on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tax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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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来，以雾霾等为代表的资源

环境危机因素日益凸显，中国在改善环境、

减少化石能源消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等方

面的压力愈来愈大。以环境税为代表的绿色

财税制度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实现能源安全和资源节约的客观要求，也是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方式，更是减

少环境污染改善民生的直接要求。本文通过

对比十九个世界重要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税

实施状况，总结了环境税实施过程中的通行

做法，探讨和分析了其中的规律和漏洞，并

为中国环境税的研究和实施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环保税; 课税对象; 计税依据 

1．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问题也日益凸显，业已

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在

市场需求的驱使下，生产者往往只关注本部

门利益而扩大生产，却往往忽略了生产过程

本身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问题，

或者没有为其承担充分的成本和责任。环境

污染和资源破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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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通过经济的手段去解决，而税收作为一

种政府调节经济的手段也应被加以利用。税

收在环境资源领域则相应地体现为环境税。

本文旨探讨和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的环境税

实施状况，总结环境税在实际实施中的一般

规律和通行做法，为我国环境税政策的研究

和实施提供借鉴和建议。 

2．环境税实施背景和相关理论 

环境税是为应对人类社会日益严重的

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问题而产生的，并随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日益

形成共识的基础上被各国所广泛接受和实

施的政策手段。环境税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税

收项目，而是一个多方位的全面的税收体

系。它一方面包括对实际排放的污染物征收

的税收，另一方面包括对于环境资源开发利

用行为或生产的特定产品所征收的税收。 

2.1  外部性理论 

经济的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

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

场化的影响。即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时产

生的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外

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负外部性是

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

损，却没有为此承担责任和成本。环境税主

要面向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 

2.2  庇古税理论 

导致市场配置资源作用失效的原因是经济

主体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从而私

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纠正负外部性

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来矫正经济主体的

私人成本，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相应

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这种纠正外部

性的方法也称为“庇古税”方案。通过征收

环境税，可以让经济主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

责任和损失，将污染的成本内化到经济主体

的生产活动中。 

2.3  双重红利理论 

    环境税可以带来“双重红利”，即

环境税的开征不仅能够有效抑制污染，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达到保护环境的目标，而且

可以利用其税收收入降低现存税制对资本、

劳动产生的扭曲作用，从而有利于社会就

业、经济持续增长等，即实现“绿色红利”

和“蓝色红利”。 

2.3.1 绿色红利 

直观来看，通过征收环境税，可以增加

经济主体的生产成本，减少其生产量，从而

减少其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量，起到改善生

态环境的作用。这是环境税的绿色红利。 

2.3.2 蓝色红利 

从长期来看，排放主体为了提高经济效

益，会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和设备，实现节

能减排和提高经济效率。同时，政府可以通

过适当的税收征收和支出结构的调整有效

避免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的不利影响，并对

经济发展、改善经济结构、增加就业等产生

促进作用。另外，在税收的支出方面，政府

可以将环境税税收收入作为专项资金，用于

环保技术和设备的研发，支持低能耗低污染

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和环保活动，获得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效益。 

3. 世界主要国家环境税对比分析 

世界各国的环境税的设定和具体征收做

法差别较大，但也呈现了一些一般的特征。

在税收基本要素、税收分配和使用、税收优

惠等方面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 

3.1  税收分类 

虽然各国的环境税具体名称、科目等差

别较多，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五类，即能源税、

资源使用税、交通税、污染物排放税和特定

行为税。也有个别国家将环境嵌入到消费

税、所得税中去，通过其他税收形式一并征

收。 

表1. 环境税种分类 

税

种 

能源

税 

资源使用

税 
交通税 

污染物排

放税 

特定行

为税 

征

税

范

围 

化石

能源 

电能 

矿产资源 

土地资源 

水资源 

渔猎资源 

生物资源 

机动车税 

车辆购置、

注册和牌照

获取 

道路相关税

收 

空气污染

物 

温室气体 

固体废弃

物 

各类垃圾

处理 

车船保

有 

航行 

飞行 

包装 

开采权

持有 

工程承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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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税和资源使用税本质上都是直接对

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使用数额进行征税,因为

能源消耗量巨大且占自然资源消费消耗总

量比重较大,故将其单独作为一个类别。 

针对能源和资源使用直接征税优点如

下：第一，针对性强，可以直接限制能源和

资源的使用，从根本上防治环境资源问题。

第二，直接面向资源能源，便于与政府的其

他非环境目的的能源资源政策相配合和协

调。第三，便于监控和计量。能源和资源相

关的交易数量通常较大，其开采、加工和销

售渠道较为明确和单一，因而便于追踪、监

控、统一计量和税收征管。 

针对能源和资源使用直接征税也有其缺

点和问题：首先，与最终环境目的有一定脱

节。环境问题是能源资源消耗带来的污染物

排放造成的。单纯提高企业在能源和资源方

面的成本并不能有效刺激企业进行环保和

治污方面的努力和投资，单位产量的污染量

不会变。其次，容易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能源和资源的使用目的各异，某些特定用途

并不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而统一的能源

和资源使用税会忽略这些问题。即使在环境

税具体征管中对各种用途进行区别，难度和

障碍也会非常巨大。另外对于同一用途的资

源能源消耗，不同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排

污量和环境污染量也是不同的，如果按统一

标准征收环境税会影响那些在节能环保方

面表现较好企业的积极性。 

针对污染物排放征收的环境税与针对能

源资源使用征收的环境税优缺点恰恰相反。

针对污染物排放征税可以真正体现环境税

的环境目的，可以促进企业减少排放，改进

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以及单位能源能源消

耗。且可以充分考虑到能源资源的不同用途

以及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差别对待，体现

环境税的公平性。但污染源通常数目众多，

分布零散且多隐蔽，监控和计量起来较为困

难。且污染物排放监控设施相关的资金投入

量大，还需要专门的保护和监督使用，实际

操作起来困难重重。 

交通税和特定行为税则是从企业或个人

的交通驾驶和其他可能带来环境问题的行

为出发，其优缺点也可以从上述两种环境税

政策的分析中看出。 

3.2.  课税对象 

课税对象是环境税征收直接面向的主

体，总体来看各国环境税的课税对象主要分

四类：危害环境的产品、排放的各类污染物、

各类稀缺自然资源以及特定的生产或消费

行为。 

危害环境的产品包括密集使用化石能

源、矿产资源生产的产品、化学产品等。各

类污染物包括氮、硫、二氧化碳等各类有毒

或温室气体，污水等各类液体污染物，以及

各类堆积物和固体污染物。稀缺资源则包括

各类矿产资源、化石能源、土地、森林、生

物等自然资源。而需交纳环境税的特定行为

则包括消费密集使用各类稀缺资源生产的

产品或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保有车船飞

行器等交通工具、使用各种材料进行包装以

及驾驶机动车、飞行、航行等特定的行为。

这四种课税对象实则涵盖了从自然资料开

发利用到生产再最后消费的整个过程，保证

了能够全面对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的行为

进行全面限制，达到环境税制定的目的。 

3.3  计税依据 

各国在环境税征收上主要采用从量计税

和从价计税两种方式。从量计税的方式主要

面向大宗的能源、资源使用行为、车船飞机

等大型的交通工具、各类大型机器设备或适

宜按单件进行统计和征收税收的实体。在对

能源使用征收环境税上又包括按照能源使

用量和能源使用实际产生的能量或排污量

计税两种方式。从量计税只需要计算能源或

各类设施的重量即可，操作起来较为简单可

行，但容易造成一定的税负不公平。从量计

税忽略了每一课税对象的实际资源消费和

环境污染量，按照统一的税负分配方式计

税，影响了部分在节能环保方面落实效果较

好的主体的积极性。按照资源能源使用造成

的实际污染量和资源破坏程度征税则较为

公平，但实际操作上难度较大，将面临一系

列的技术、监管等方面的难题。因而这也是

一个需要综合权衡的方面。 

从价计税方式则适用于那些本身质量或

体积小、资源能源消耗量小，却价值高且污

染严重的物品，如农药、杀虫剂等化学产品。

从量计税和从价计税方式有各自的适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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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对象，应区别加以使用，或者联合加以

利用，以起到更好的环保效果。 

3.4  税收优惠 

环境税会增加企业生产、居民生活的成

本，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大多数国家

为了缓解环境税政策对公众生产生活成本

带来的突然影响，以及避免对经济的过度干

扰，会在环境税实施初期阶段给予特定部门

一定的税收减免或优惠措施。这些部门一般

为基础或公共经济部门和产业，如公共交

通，农业，出口部门，清洁能源和环保部门

以及使用清洁能源和在节能环保方面表现

突出的个体，企业和部门。这些税收减免优

惠措施不仅是出于对特写部门的保护，还可

以作为奖励措施加以推广以起到激励各企

业或部门进行节能减排努力的效果。 

3.5  税收归属 

大多数国家在环境税上采取了中央税和

地方税相结合的办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分别征收特定环境税种，或在特定税种收入

上进行共享。有些国家的地方政府在环境税

立法和具体征收方面具较高的自主性和灵

活性，或由地方的试点和倡导进而向全国范

围推广。环境税与中短期内的经济发展有一

定的冲突，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既

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配合环境税实施的积

极性，又可以从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出发，

使环境税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3.6  环境税税收用途 

环境税和其他税收收入一样，是国家财

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用于支持国家

的财政支出。但环境税为防治污染和保护环

境资源而设立的初衷，加之其经济影响的范

围之广，都决定了环境税收并不能完全像其

他税收那样用于一般的财政收支目的。环境

税收的使用有其特殊性。很多国家为资源环

境保护的目的而设立环境税，然后将所得的

税收收入再用于资源环境保护的努力，如用

于污染治理，支持生产设施的环保改造升

级，公共绿化，或用于成立专项的基金以支

持资源环境保护工程项目，相关技术的开

发，利用和培训。 

 

3.7  环境税征收面向的部门 

企业和居民是税收征收面向的两个主

体。企业的生产活动和居民的生活和消费活

动都会造成资源能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因

而理论上讲对这两个主体都应该征收环境

税。但考虑到征收的难度和对消费者个人利

益的保护，多数国家主要面向企业征收环境

税，对个人或家庭征收的环境税主要体现在

汽车或特定物品的保有和消费方面。只有少

数国家面向居民或家庭的住房和能源消费

等方面征收环境税。但由于企业往往可以将

环境税所造成的生产成本增加通过产品价

格转移到消费者身上，因而个人消费者往往

又成为环境税的最终承担者，这样未必能起

到限制企业排放和污染的目的。因而可考虑

以直接税的形式向企业征收环境税，防止企

业将成本转嫁。 

3.8  各国环境税制的实施情况 

从目前各国的环境税制实施情况来看，

国际环境税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环境税涵盖范围广泛。多数国家实行了

针对能源消费、高能耗高污染产品生产到交

通工具使用、污染物排放、特定环境污染后

果全面征收环境税的政策。征税范围涵盖了

各类能源、化学品、交通工具以及各类有害

物质排放和垃圾生产活动。许多国家制定了

极为精细的环境税目录，囊括了各类破坏资

源环境的物品和行为，全面控制资源消耗和

环境破坏。 

以能源税为主体。能源消费是大多数国

家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诱因，因而针对能源

使用征收的税收也成为环境税的主要内容。

大多数国家都有针对各类能源使用和生产

设施征收的环境税科目。 

基本而言，各国都是根据本国特定的环

境问题、经济结构、财税状况实际而确定的

环境税科目和税率，且在本国内实施的时候

也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如给予地方政府较多

的税收自主权，差别税率对待，税收优惠等。 

4．世界主要国家环境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从我国环境和资源问题的实际情况和经

济社会发展和转型的需要出发，认清具体的

需要治理的环境问题和需要保护的资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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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在此基础之上制定明确详细的环境税科

目和细则。但资源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的问

题，环境税一旦实施也将给企业和居民带来

一定的冲击，因此环境税的实施应循序渐

进，不断深入和细化，征税范围由窄到宽，

税率由低到高，避免环境税实施对经济的过

度干扰。在环境税具体类别的选择上应综合

考虑环境目的、政策的可协调性、技术和操

作难度、实际投入、税收的公平性等方面的

因素。 

确定合理的税收征收环节和计税方式。

环境资源问题产生的过程为资源开采—产

品生产—消费—污染物排放等环节。每一特

定的资源环境问题产生在这一链条的不同

环节之上，在征税之时应明确问题产生或最

突出的环节。计税方式主要有从量计税和从

价计税两形式。对于那些数量和污染量都较

为庞大的物品适宜采取从量计税的方式，而

对于那些数量少、价值高的物品则适合从价

计税的方式。此外，征税中应考虑基于资源

能源使用量还是污染排放量。基于资源能源

使用量更加方便计量和征收，但会忽略其实

际环境破坏结果，产生事实上的不公平。而

基于污染排放量征税较为公平，但又存在监

控、计量方面的难题。因此这两方面的权衡

和选择也是环境税征收应该考虑的一个问

题。 

注重环境税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扩大地

方政府自主性。环境税牵涉的经济部门和地

域范围较广，由于各地区在资源环境问题和

经济发展上差别较大，各经济部门的受影响

程度也不尽相同。在具体的环境税制定和征

管上应充分考虑各地区各部门的差别，采用

灵活的税率和税收优惠措施，对落后地区、

公共经济部门和消费者等给予特定的保护。

给予地方政府在环境税政策方面一定的自

主性，使其在资源环境保护上能够权责相

符，从而提高其积极性和主动性。 

注意环境税与传统税费政策的协调。我

国已有的某些税费科目反映了环境保护方

面的诉求，如要征收统一的环境税，则应做

好与现在税费政策的协调，防止对企业或个

人重复征税，增加其负担。 

5．结束语 

我国目前缺少针对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征

收的专门性税种，即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

税，且已有的与环境相关的税费针对性不

强，细则不够具体，且对于环境的保护作用

效果不够明显。实现全面系统的环境税政策

是我国下一步应逐渐采用的政策选择。全面

了解国际环境税实施细则和通行做法，对我

国环境税政策的制定和开征具有较强的借

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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